吉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单位会员
登记工作规程

（2025年10月20日吉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推进“财会监督深化年”主题活动，进一步加强注册会计师协会自律监督，规范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单位会员登记工作，根据中注协《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单位会员登记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结合吉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注册地在吉林省且已取得吉林省财政厅执业许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分所（以下简称事务所）的入会登记、变更登记以及注销备案等工作。
事务所单位会员登记和注销备案由吉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省注协）受理。
第三条  单位会员享有《吉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规定的权利，并履行《吉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
第四条  入会登记是指新设立事务所申请加入中注协，成为其单位会员，中注协单位会员同时为省注协的单位会员。
第五条  新设立事务所应当自取得执业证书之日起20个日内，由1名事务所负责人和1名工作人员按照约定时间，到省注协办理单位会员入会登记，并参加省注协组织的入会告知和诚信谈话。
事务所办理入会登记应提供以下材料：
1.单位会员入会申请原件1份（格式见附件）；
2.省级财政部门准予执业许可批复原件1份；
3.事务所执业证书复印件1份（加盖公章）；
4.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加盖公章）。
事务所办理入会登记同时办理完成包括合伙人（股东）在内的所有执业会员转入该事务所的手续。
第六条  省注协负责组织新设立事务所的入会告知和诚信谈话工作。
由省注协负责人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告知行业管理服务的相关业务流程和注意事项，并围绕事务所诚信文化建设进行谈话。
第七条  事务所办理入会登记后，登录中注协官方网站打印单位会员证。
第八条  变更登记是指事务所变更事项取得财政部门批准后的单位会员登记备案工作。
事务所应当自取得财政部门批准变更事项文件之日起10日内，持批准文件原件到省注协办理单位会员变更登记。
事务所变更事项涉及单位会员证记载内容的，可通过中注协官方网站打印新的单位会员证。
第九条  注销备案是指财政部门注销事务所执业证书后的单位会员备案登记工作。
财政部门注销执业证书后，事务所的单位会员资格自动终止。
事务所应当自注销执业证书之日起10日内，持注销执业证书文件到省注协办理注销备案。
第十条  本规程由省注协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程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吉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单位会员入会申请


申请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申请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号码：                       
    经           财政厅（局）审批同意，本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取得执业证书。现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吉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申请加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吉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成为单位会员。

负责人（签字）

（事务所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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